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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 獎勵額度之認定及上限 備註 

△F5A-1 1、建築物之量體、造
型、色彩、座落方位
與鄰近地區建築相

互調和之建築設計。 

2、規劃設計無障礙環境
及智慧型建築。 

3、都市防災設計優於現
行建築技術規則、都
市計畫，以及消防等
相關法令規定。 

1、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八百以上者，給予
法定容積百分之二為上限。 

2、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四百九十以上者，

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。 

3、法定容積率逾百分之三百，未達百分
之四百九十者，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
六為上限。 

4、法定容積率為百分之三百以下者，給
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。 

優於相關法
規規定者，
須明確列舉

法規規定與
規劃設計之
比較。 

△F5A-2 設置沿街步道式開放空
間二公尺以上供步行專
用空間。 

1、面臨同一條都市計畫道路留設供步行
之地面道路或騎樓各部份淨寬度應均
在二公尺以上且具延續性，始得申請。 

2、留設人行步道寬度在六公尺以下部分
（含依法或都市計畫書規定留設
者），扣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
工篇規定申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面
積後之實設面積，予以容積獎勵，超
過六公尺部分，不予獎勵。 

人行步道之
留設，應配
合基地周遭
相鄰街廓整
體 考 量 設
置。 

△F5A-3 除法定空地留設外，設
置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

達二百平方公尺以上。 

除留設法定空地面積以外，另外增設廣
場式開放空間，扣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建

築設計施工篇規定申請廣場式開放空間
面積後之實設面積，予以容積獎勵。 

廣場式開放
空間應保持

對外開放狀
態，並確實
提供公眾使
用。 

△F5A-4 設置機車停車位大於法
定機車停車位且滿足一
戶一機車位後，另行集
中增設之平面式機車
位。 

1、獎勵容積＝增設停車位數量×3 平方公
尺。 

2、增設之機車停車空間應集中留設，且
每處應設機車停車位 12 輛以上。 

3、增設機車停車位得替換為自行車停車
位，且每一輛機車停車位替換二輛自
行車停車位。 

 

△F5A-5 屋頂綠覆率達 50%以
上。 

1、屋頂層綠覆率達 50%以上者，實際綠
覆面積，予以容積獎勵。 

2、本項容積獎勵以不超過法定容積百分
之五為限。 

申請本項獎
勵者，不得
同時以屋頂
綠化申請綠
建築容積獎
勵者。 

△F5A-6 基地開挖率。  

B=法定開挖率－實際開挖率 獎勵額度 

B≧10% 獎勵法定容積6% 

B≧15% 獎勵法定容積8% 

B≧20% 獎勵法定容積10% 
 

都市計畫或
相關法規未
規定開挖率
者，法定開
挖率以 70%

核計。 

 


